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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兩少年刑毀輕鐵站 各賠逾14萬元
【大公報訊】記者胡家俊報道：港鐵成為

暴徒襲擊目標，多個輕鐵站設施屢遭破壞，警

方嚴厲執法拘捕並起訴多人，其中一宗牽涉兩

名分別年僅15歲及17歲的未成年少年，被起訴

共三項刑事毀壞罪。兩被告昨日在屯門法院認

罪，裁判官下令兩人須各向港鐵公司賠償逾14

萬元，還柙至12月3日等候判刑。

兩名男被告分別是17歲的VTC屯門青年學

院二年級學生郭溢朗，和一名15歲中三男生，

他們昨日承認於今年9月7日，分別刑事毀壞輕

鐵蝴蝶站、屯門泳池站及兆麟站共五部售票機

、七部拍卡機及12部閉路電視鏡頭。

警方翻看閉路電視發現，二人從凌晨一時

許開始，一小時內先後毀壞該三個輕鐵站多項

設施，包括毀壞售票機屏幕、向閉路鏡頭噴黑

漆等。裁判官指出，兩被告戴帽及口罩犯案，

顯然想隱藏身份，案情嚴重，但因二人年輕，

故下令先索取更新中心、勞教中心、教導所報

告，參考報告建議才判刑，二人須繼續還柙看

管。次被告年僅15歲，為保障其權益及協助改

過自新，轉介少年法庭處理判刑。

兩被告的律師稱同意向港鐵賠償，但希望

商討金額，但裁判官直指法庭只處理刑事案件

牽涉影響判刑的賠償問題，不是民事審訊，駁

回辯方要求，頒下賠償命令，逾28萬元維修費

由兩被告攤分，或由家長代為繳付。

一哥上任首日 親赴理大振軍心
鄧炳強接盧偉聰棒 冀社會撐警止暴

中央人民政府昨日根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建議和提
名，任命警務處副處長鄧炳強接替盧偉聰為警務處處長。
新任警隊一哥鄧炳強昨日形容，帶着哀傷心情上任，原因
是過去五個多月不法之徒罔顧法治、衝擊法治，他希望社

會支持警隊工作，施暴者停止再使
用暴力，警隊會加強與各界溝通，
減少誤會及改善警民關係。新 「一
哥」 上任當晚再度親赴理大，視察
暴亂現場實況，令現場軍心大振，
顯示其盡快止暴制亂的決心。

國務院昨日依照《基本法》規定，根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提名

和建議，決定任命鄧炳強為警務處處長，免去盧偉聰的警務處處長職

務。林鄭月娥表示，鄧炳強在警隊服務逾30年，對刑事調查工作、國

際聯絡事務及行動指揮方面擁有豐富經驗，表現卓越，具領導才能，

深信他定能帶領警隊，迎接未來的挑戰。

支持同袍努力執法
鄧炳強在禮賓府宣誓就職後，在警察總部會見傳媒表示，理應感

到興奮，但過去五個月，不法之徒罔顧法治，這刻心情哀傷，會在工

作崗位繼續承擔，希望未來日子可以首先保護同事、支持同袍繼續執

法，又希望施暴者不要再使用暴力，社會支持警隊工作。

鄧炳強認為，社會仍有很多人支持警隊執法，但亦留意到，社會

上有很多假消息、不真確指控，所以警隊用不同渠道，包括記者會、

社交媒體等，澄清不確實傳言，亦希望加強與各界溝通，減低誤會，

改善警民關係。被問到會否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鄧炳強認為監

警會制度有經驗調查事件，是最好的渠道。

作風貼地行事果斷
鄧炳強現年54歲，已婚育有一女，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1987

年投身警隊，任職見習督察，早年從事刑事偵緝工作，曾借調國際刑

警秘書處，2012年晉升為總警司，2015年晉升助理處長，2017年晉

升為高級助理處長，去年11月晉升為副處長。同袍形容他作風貼地，

行事果斷，願聆聽意見，近日他多次親自到暴亂現場清理路障及維持

秩序，以及指揮理工大學的行動，昨晚亦親自現身理大現場。

另外，同日起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行動處處長蕭澤頤升任警務

處副處長（行動），行動處處長一職由助理處長（行動）郭蔭庸升任

。盧偉聰在服務警隊35年後開始退休前休假，林鄭月娥形容他致力維

持香港作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在處理近月的社會衝突時堅守崗

位，決心守護香港及維護法治，衷心感謝他對香港特區的貢獻。

隨着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上任，警隊更改自1995年沿用的座右銘 「
服務為本，精益求精」（We Serve with Pride and Care），改為 「
忠誠勇毅 心繫社會」（Serving Hong Kong with Honour, Duty

and Loyalty），警方記者室的背景板及警隊網站亦隨之更改。

患難見真情？暴徒佔據理大連日困獸鬥，急召 「友
好」 救援，結果泛暴派勉為其難， 「和理非」 千呼萬喚

，更有 「豬隊友」 大獻毒計，原來 「患難見內訌」 才是

真實的一課。

警方日前將在理大破壞的暴徒重重包圍，一向 「錫身」 的泛暴派

口講不割席，身體很誠實，當然不會讓自己處身險境，正所謂 「尊貴

議員不立危牆下」 。唔信？民主黨黃碧雲當晚於網上發帖就對理大暴

亂隻字不提，上載圖文全是區選信息，引來一片罵聲，質疑她不去理

大救人，還有閒心顧着拉票。有被困暴徒更放出風聲，命令泛暴派緊

急前往救援，否則在區議會選舉投票中，將一票不投泛暴派候選人。

泛暴派長期縱暴，煽動年輕人走上街頭， 「搞這麼多事」 都是為

博選票，被暴徒使出 「絕票計」 ，縱暴反噬，騎虎難下，只好心不甘

，情不願地到理大外圍晃一圈，例如黃碧雲以警方設封鎖線為由稱，

「想入去幫學生都唔得喇」 ，敷衍之情溢於言表。泛暴派立法會議員

翌日早上才出聲明，要求政府讓所有暴徒安全離開理大，便當交差。

另一邊廂，暴徒在緊急關頭亦爆出內訌。 「勇武派」 被困理大斷

水斷糧， 「和理非」 卻堅持要在傍晚六點收工後才去聲援，有人更在

網上 「獻計」 ，建議暴徒從下水道自行離開理大，結果立即被斥 「豬
隊友」 ，指下水道內含有毒氣體， 「風險極高，死咗人都救唔返。」
有網民揶揄說： 「暴徒智商再次刷新下限。」 大公報記者高仁

勇武與和理非爆內訌

【大公報訊】7月28日中西區暴亂事件有

44人被控暴動罪，其中15名被告的案件轉交區

域法院審理，昨日提訊。當中21歲男廚師申請

赴台灣參加堂姐婚宴，控方提出反對，指案中

已有兩名被告潛逃台灣，法官遂駁回其保釋申

請。其中有七名被告昨日表明不認罪，法官要

求所有被告下次向法庭表明認不認罪，並向他

們指抉擇容易： 「自己有無犯罪，自己知道。」

已有兩人棄保潛逃
牽涉7月28日中西區暴亂共有44人被控暴

動罪，控方按事發時序分為三案安排審理，其

中一案有17名被告，但先後有兩人棄保潛逃。

該案昨再訊時，報稱任職廚師的被告陳偉林透

過律師申請於11月21日至24日離港赴台，以出

席堂姐婚禮。控方反對讓陳偉林離港，指出本

案繼22歲女文員甄凱盈在7月31日提堂前兩小

時乘搭飛機潛逃到台灣，之後案件再訊時，法

庭一度撤銷其餘被告的離港限制，但另一被告

即28歲男文員廖天駿於10月15日下午亦已潛逃

到台灣，至今兩人仍被通緝，批評兩人已濫用

了法庭的信任，以致其後法庭需再度限制其餘

被告保釋期間不得離港。控方並指出，陳偉林

被捕時，正身處一眾暴力衝突者的前方，身旁

包括已潛逃的廖天駿。

法官郭偉健表示，認為本案嚴重，憂慮陳

偉林有潛逃風險，加上不想本案橫生枝節，故

駁回陳偉林的保釋申請，他與其餘被告依舊不

准離港。

控方另表示，本案已準備好審訊，但要等

待辯方研究文件；控方又指由於另外兩案與本

案亦屬同一背景，建議將三案交由同一法官順

序審理。最終法庭先安排三宗案件皆押後於12

月10日再訊，以研究審訊安排。

7．28暴亂案 廚師申保釋離港被拒

理大暴動19人提控 二人申請保釋被拒

▲暴亂之下，輕鐵站多部八達通拍卡機遭破壞

▲▲暴徒在理大校園肆虐暴徒在理大校園肆虐，，為拒捕四處縱火為拒捕四處縱火

▲▲有暴徒向警車投擲汽油彈有暴徒向警車投擲汽油彈，，當場被捕當場被捕

【大公報訊】26歲男記者因涉嫌收集40枚使

用過的催淚彈、橡膠彈彈殼，被控一項無牌管有

彈藥罪，昨日在東區法院提堂，他申請保釋被駁

回。有網民稱，被告名字與一名熱血公民成員相

同，疑是同一人。

報稱記者的26歲男被告周敏，被控於本周一

（18日）在港鐵西灣河站B出口，無牌管有包括

九枚手擲式催淚彈彈殼，28枚催淚彈彈殼，一枚

已碎裂的手擲式催淚彈，一枚海綿彈彈殼及一枚

橡膠子彈彈殼。

周敏暫毋須答辯，他申請保釋但被裁判官駁

回，須還柙至明年1月14日再訊，以等候警方檢

驗彈殼及控方徵詢法律意見，其間周敏還押警方

看管。

據了解，周敏於事發當晚在西灣河站內拍片

，警員見狀截停搜查，發現他身上藏有上述涉案

物品，周曾表示欲將有關物品帶往化驗，警員最

終將他拘捕。

男記者被控無牌管有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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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香港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同年加入警隊
借調往法國里昂的國際刑警秘書處出任刑事專項主任一職，
任內擢升為國際刑警有組織犯罪及暴力罪案組的主管
晉升總警司，先後出任元朗警區指揮官、港島總區副指揮官
晉升助理警務處長，先後出任港島總區指揮官及人事部主管
晉升高級助理警務處長，並獲委任為行動處處長
晉升獲委任為警務處副處長（行動）
獲委任為警務處處長

大公報記者 陳達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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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暴制亂

【大公報訊】大批暴徒日前佔據理大及

在附近一帶頑抗警方，其中19人在本周二（

18日）凌晨於理大外當場被捕後，被控暴動

等罪，當中13人是學生。案件昨在西九龍法

院提堂。

19名被告包括黃雅穎（16歲）、鄭梓顥（

16歲）、陳浩漁（17歲）、中六生馬健文（17歲

）、理大學生禤曉諾（18歲）、柯仁龍（18歲）

、譚俊輝（18歲）、吳日軒（18歲）、李家樑（

18歲）、謝兆龍（19歲）、陸偉恒（20歲）、盧

可文（21歲）、浸大學生黃文浩（22歲），他們

均報稱是學生。其餘被告尚有無業的鄺小凡

（20歲）、旅行社職員李沛珊（22歲）、無業的

梁錫俊（22歲）、文員林浩陽（25歲）、翻譯員

溫皓忠（26歲）及建築設計師陳俊榮（29歲），

共14男5女。

所有被告共同被控一項暴動罪。女被告

黃雅穎另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另一

被告溫皓忠亦被加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以及一項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

害罪，即指涉嫌令警員X身體受嚴重傷害。

控方指稱，鄺小凡涉及另一宗發生於9

月8日在維園發生的非法集結事件，而她獲

警方批准保釋後再涉干犯本案。主任裁判官

羅德泉考慮她有機會再犯案，故拒讓她保釋

。至於溫皓忠則涉嫌在本案用錘扑向一名警

員頭部近眼部位置，令他受重傷，至今仍未

能出院。羅官認為案情嚴重，憂慮他棄保潛

逃，故駁回他的保釋申請。

此外，有暴徒同日在油麻地彌敦道與窩

打老道交界堵路及縱火，其中四男一女被捕

並控以暴動罪，案件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

堂。其中四人獲准保釋至明年2月11日再訊

，一人留醫而缺席，暫由警方看管。五名被

告分別為18歲大專女學生郭凱盈、22歲學生

勞俊坤、26歲地盤測量員黃新民，29歲客戶

服務員連潤發，以及39歲地盤電工鄭信達。

郭凱盈另被控違法管有白電油及鉗。

另有24歲地盤工黎振鴻疑同日清晨涉嫌

在旺角試圖向一輛載有數名警員的警車掟汽

油彈，當場被捕，警員在他身上檢獲軍刀、

鏈鋸等武器。他被控企圖縱火及管有攻擊性

武器兩罪，昨在西九龍法院提堂，法庭駁回

其保釋，須還押至明年2月11日候訊。


